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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补习班早已成为众多中国家庭的“标

配”，而近一段时间，不少地区的课外体育培训班

也如雨后春笋般火了起来，而且价格不菲。据

央广中国之声报道，一小时一节课的体能训练，

通常要200多元。

在市场的运行过程中，供需关系往往是影

响价格走向的核心要素，体育培训班价格高涨

的背后，是家长与学生的迫切需求。从提高体

育在中考中的所占分值、体育课要留课后作业，

到有关部门研究体育纳入高考，体育成绩在升

学中的重要性在近年来显著提升。上个月月底

云南省的一场听证会，便提议将初中生的体育

成绩满分由50分提高到100分；广东省也决定从

明年起提高中考体育分值。在应试思维依然占

据主导的当下，“唯分数论”的家长和学生赶忙寻

求快速提升体育成绩的方式，于是催生了体育

课外培训的火爆。

毫无疑问，重视体育教育、增强学生体质是

好事，但是，当体育与考试、分数挂钩时，便进入

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已经不仅

是强身健体的事了。

200 元一节课，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

笔不小的负担。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出了众人

的心声：“我觉得没必要，但是为了娃儿的分

数，也没办法。”当昂贵的校外体育培训为家长

带来“被迫自愿”的负担时，首先应该看到的，

是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责任错位，是家校关系的

一种异化。这一点，与最近热议的“怒退家长

群”，以及之前讨论的“减负减到家长身上”存

在类似之处。

闻风而动的校外补习班被竞相追逐，不禁

让人困惑，学校体育课去哪儿了？现实情况是，

许多学校正常教学环节的体育课时仍然不足，

体育课并没能摘下“副科”的帽子，占用体育课上

所谓“主科”的担忧依旧未能消除。

除了保量，还要保质。在一些学校，体育课

仍然处于“放任自由”的状态，教师将体育课等同

于自由活动课。而无论是为了提高分数，还是

为了扎实增强体育技能，学生们都无疑需要更

加科学的课程体系与更加精细的训练方法。要

实现这些，离不开学校加强体育课程建设与师

资队伍建设。如此，学生才能接受专业性更强、

效率更高的体育教育。

此外，一些配套举措也应该及时跟进。比

如：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场馆、器械进

行修缮；适当延长运动场地开放时间，在周末或

者其他课后时间也对学生开放；采取更加多元

化的体育锻炼方式，在体育课外开设长跑活动、

增强广播体操的实效，或者针对考试内容进行

专项训练，甚至组织比赛，等等，都是学校应该而

且必须要动的脑筋。

提到教育，公平总是最大愿景。学校作为

一个相对平等并单纯的场域，往往最能承担起

“公平”二字。如果学校将责任转嫁给家庭，甚至

课外培训机构，各种差距会立刻显现出来。就

以体育课为例，家庭条件是否承受得起课外培

训、父母是否重视、家庭住址与体育设施的距离

⋯⋯都可能影响到学生的成绩。因此，在校内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体育教育，是学校应该落实

的主体责任，也是对教育公平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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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荆州历史文化名城，耗资 1.7 亿多

元、高达 57.3 米的巨型公关雕像，近日传来即

将搬移的消息。这之前的 10 月份，国家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点名通报批评了这座雕像。随

后央视焦点访谈等媒体曝光：已经在当地矗

立四年的这座雕像，属于未批先建，违反《荆

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有关规定，破坏了

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

一时之间，针对这座巨型雕像的声讨纷

至沓来。令人纳闷的是，这座雕像比当地 10

余米高的城墙还要高出几倍，站在远处都能

看到，何以在违规建设的两年多以及建成后

的三年多时间里，没有相关部门关注此事，也

没有哪个部门出来说个“不”字？

很明显，荆州巨型关公雕像得以横空出

世，首先应归咎于监管疏忽。如果不是有关

部门“打瞌睡”，这座超级违章建筑无论如何

也建不成。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与违建本身

一样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巨型关公

雕像在当地只有这么一个，但监管的失误或

放纵，却可能导致更多的类似产物。

如今，生米煮成熟饭，钱也花了，错也

犯了，不管是拆除还是搬移，都将再次造成

财 政 浪 费 。 原 样 搬 移 ，可 能 花 的 钱 不 会

少。说难听点，这就是当地一道丑陋的风

景线，搁哪里都一样。所谓劳民伤财，是为

典型。当然，雕像继续耸立在原处，也是大

煞风景，但这个单或许不应由当地民众来

买。谁违规谁挨罚，相关单位有必要掏这

个钱买教训。

还要看到，类似问题和现象在国内各地

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盲目追求文化搭台、旅

游唱戏，结果文化撑不起来，旅游也搞不好。

这就归结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地方乱

搭台乱唱戏，值得反思。文化不是写在脸上

的，更不是搞个巨型雕像就能让人点赞的。

文化是一种由内而外生发的精神气质，光砸

钱未必有用。

遗憾的是，形形色色的所谓文化地标，仍

然为一些地方所追逐。例如，若干年前，广东

肇庆将军山上违规建设一座巨型关公雕像，

结果被群众举报后拆除。这次和荆州一起被

通报的，还有贵州独山县的水司楼，其建筑高

达 99.99 米，投资多达 2.56 亿元，也是极尽夸

张。显然这些文化地标建筑，都没有让人感

觉当地一下子有文化了，而是让人闻到一种

暴发户的气息。

这次荆州巨型关公雕像风波，再次提醒

各地的一些官员，不要净搞些没文化的地

标。不然，非但不可能给地方加分，搞不好还

可能丢乌纱帽。

没文化的文化地标，缘何拔地而起没文化的文化地标，缘何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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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楚天都市报报道，近日，在安徽马鞍

山，一名男童独自留在车内，被车窗玻璃卡住

脖子。凌某与工友们发现后赶紧报警，最终

男孩被救出来了。

按理说，好心人帮了忙，孩子家长应该感

谢才是，而凌某却被孩子妈妈指责涉嫌侵权。

原来，凌某把救援过程拍摄下来发到网上了。

从视频内容来看，拍摄者对着男孩面部，近距

离拍摄他大哭的画面，随后镜头转至车尾，暴

露了车牌号。对此，被救男孩母亲认为，这个

视频侵犯了隐私权，如若不删除将起诉他。

本是好心救人，却被指责侵权，凌某不

解：“我说这个视频发出来，是为了警诫一些

家长，不要把小孩丢在车上。后来这位母亲

威胁我，说要起诉我，态度很强硬，挺让人寒

心的。”

那么，凌某是否侵犯了对方隐私？

按照民法，构成侵权行为需要满足四个

条件，一是主观有过错，二是实施了侵权行

为，三是发生损害结果，四是损害结果是侵权

行为造成的。

尽管凌某拍摄了救人过程并上传，但出

发点并非故意侵犯别人隐私，而是为了提醒

“马大哈”家长。在行为结果上看，凌某并未

给孩子及其家长造成社会评价降低的结果。

如此看来，凌某的行为并不满足侵权认

定条件。

被救男孩母亲要求凌某删除视频，凌某

是否有配合的义务呢？笔者认为，凌某应该

配合处理。在这个事件中，凌某出发点是提

醒广大家长多注意孩子安全，但在传播视频

过程中，并未对孩子脸部、车牌号码进行模糊

处理，这些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如果行为人

未经权利人允许，而使用这些信息，为法律所

不允。

特别是在网络传播迅速的当下，个人隐

私极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并可能会对权利

人造成伤害。正因为如此，我国立法越发强

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这提醒我们，对于涉

及个人隐私的东西，比如身份证、地址、电话

号码、生物识别信息等，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

人的，不要随意泄露为好。

那么，如何在行善与守法之间拿捏好分寸？

对好人善行的保护，立法可以更完善。

尽管民法典等制订了“好人条款”，而如何将

这些规定细化，需要专门立法明确，以保护行

善者的利益。当立法为好人提供了法律保

障，在执法层面的“照顾”也不可或缺。在实

践中，一些好人因为缺乏证据而背锅的事情

时有发生。如果执法部门不能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就会冷了好人的心，让更多的人不敢在

他人需要时伸出援手。与此同时，也要让更

多的人了解有关见义勇为的法律规定，让好

人精准出手，避免“救人违法”的尴尬。

在行善与守法之间，要拿捏好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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